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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釋 文

本院院解字第三０二七號解釋及最高法院五十三年台上字第二六

一七號判例，謂刑事被告之原審辯護人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應以

被告名義行之，在此範圍內，與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尚無牴

觸。但上開判例已指明此係程式問題，如原審辯護人已為被告之利益

提起上訴，而僅未於上訴書狀內表明以被告名義上訴字樣者，其情形

既非不可補正，自應依法先定期間命為補正，如未先命補正，即認其

上訴為不合法者，應予依法救濟。最高法院與上述判例相關連之六十

九年台非字第二０號判例，認該項程式欠缺之情形為無可補正，與前

述意旨不符，應不予援用。

解釋理由書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一日公布之中華民國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三

十八條（五十六年一月二十八日修正時名稱改為刑事訴訟法，條次改

為第三百四十六條）規定：「原審之代理人或辯護人得為被告之利益

而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司法院據此於三十四年十

一月二十二日作成院解字第三０二七號解釋：「刑事被告之原審辯護

人，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三十八條，為被告利益提起上訴，但既

非獨立上訴，無論是否為公設辯護人，其上訴均應以被告名義行

之。」最高法院五十三年台上字第二六一七號判例要旨亦謂：「刑事

被告之原審辯護人雖得為被告利益提起上訴，但既非獨立上訴，其上

訴應以被告名義行之。若以自己名義提起上訴，即屬違背法律上之程

式。」在此範圍內，被告之上訴權，非僅未受限制，且因有原審辯護

人之代為上訴，而可節省勞費、減少貽誤，與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之

意旨，尚無牴觸。但此種由原審辯護人以被告名義提起之上訴，係該

辯護人之行為，而非被告之行為。其上訴書狀已否表明以被告名義上

訴字樣，非被告所能注意。如上訴書狀未為此表明，上開判例亦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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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係違背程式，其情形既非不可由原為上訴行為之該辯護人補正，依

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二條但書、第三百六十七條但書、第三百

八十四條但書等有關規定，法院或審判長，自仍應定期間先命補正。

以免僅因辯護人對於上訴程式之疏忽，而使被告之上訴權受不測之損

害。如未先命補正，即認其上訴為不合法而逕予駁回者，自應予以依

法救濟。最高法院與上開判例相關連之六十九年台非字第二０號判例

謂：「原第二審選任之辯護律師，雖得為被告利益提起上訴，但其上

訴係本於代理權作用，並非獨立上訴。乃竟不以被告名義行之，而以

其自己名義提起，其上訴即難謂為合法。既無可補正，原第二審法院

未定期間先命補正，亦難謂於法有違。」其中認該項程式欠缺之情形

為無可補正部分，與前述意旨不符，應不予援用。

大法官會議 主 席 林洋港

大法官 翁岳生 楊與齡 李鐘聲 楊建華

楊日然 馬漢寶 劉鐵錚 鄭健才

吳 庚 史錫恩 陳瑞堂 張承韜

張特生 李志鵬

抄李０然、林０華聲請書

受文者：司法院

主 旨：請求解釋最高法院七十八年度台上字第八五八號刑事確定判

決適用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四十六條、司法院院解字第三０二

七號解釋、最高法院五十三年台上字第二六一七號判例所為

之解釋，牴觸憲法。

說 明：

一、關於程序部分：

根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人

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

序提起訴訟，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

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得聲請解釋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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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人涉嫌貪污案件經最高法院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

駁回聲請人之上訴，聲請人基於憲法所保障之訴訟權（憲

法第十六條）因而遭受不法侵害。

所謂「所適用法律與命令」，係除法律命令之文字外，亦

包含判例（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一五三、一五四號解釋參

照）以及有關法律命令之解釋。蓋法令文字，非經解釋程

序，不足以知其內容。經完備解釋後之法令固然有牴觸憲

法條文者，然而因解釋方法缺漏致適用法令違憲者，亦有

之。前者為狹義之「法令違憲」，後者則為「法令因解釋

不完備而違憲」，兩者皆屬於「法令牴觸憲法」之範疇

（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二三三號解釋意旨參照）。故上揭最

高法院判決解釋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四十六條之規定有不完

備之情形，應認為得為聲請、解釋之對象，殆無庸疑。

法院組織法第二十五條規定最高法院審理案件之法律見

解，非經變更判例會議決定，不得變更，可見立法者以為

最高法院於個案中之法律見解對於後來之案例應有拘束

力，否則何庸立法訂立變更程序？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一五

四號解釋理由書即以法院組織法該條規定為依據，認為判

決先例應有拘束力，故為得受憲法解釋之對象。是以上揭

最高法院判決關於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四十六條之見解有牴

觸憲法之疑義，自可聲請為憲法解釋。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規定人民聲請解釋憲法，以主

張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法令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為要件，本

案中最高法院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四十六條、司法院院

解字第三０二七號解釋、最高法院五十三年臺上字第二六

一七號判例做成判決，核其適用法律規定，顯然違反憲法

所賦予聲請人之訴訟權，故爰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

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聲請解釋。

二、關於實體部分：

爭議之事實經過：

本案發生經過，聲請人前因涉嫌貪污案件，經臺灣臺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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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院板橋分院於民國七十七年元月二十一日以七十六年

度訴字第六四六號刑事判決處聲請人有期徒刑伍年，褫奪

公權參年，聲請人不服上開判決，曾由０然法律事務所之

承辦人以李０然律師之名義為聲請人之選任辯護人，並依

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四十六條之規定為被告之利益上訴臺灣

高等法院，而於上訴後，原第一審法院並未依刑事訴訟法

第三百六十二條規定以聲請人之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序裁

定駁回聲請人之上訴，甚而仍將第一審之案卷依上訴程序

轉呈予臺灣高等法院以為第二審審判之用。而第二審法院

於審理本案期間，非但通知接受聲請人本人出庭應訊，更

接受聲請人所庭呈之聲請鑑定、履勘現場之請求及所為上

訴理由之陳述，長達七、八個月過程中從未有聲請人之上

訴不合法律上程式之表示，遽然於七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

日以七十七年度上訴字第六六八號刑事判決以上訴不合法

律上程式而駁回聲請人之上訴，聲請人不服而上訴第三審

法院，亦經最高法院於七十八年三月九日同一理由於七十

八年度臺上字第八五八號刑事判決駁回聲請人之上訴。至

是聲請人之本案已告確定。

有關機關處理本案文件及其說明：

聲請人檢呈法院判決共計三件：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板橋分院七十六年度訴字第六四六號

刑事判決處聲請人有期徒刑伍年，褫奪公權參年。

臺灣高等法院七十七年度上訴字第六六八號刑事判決上

訴不合法律上程式而駁回聲請人之上訴。

最高法院七十八年度台上字第八五八號刑事判決亦以上

訴不合法律程式而駁回聲請人之上訴。

爭議之性質以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原審之代理人或辯護人得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刑

事訴訟法第三百四十六條定有明文。固然該上訴權乃是

本代理權之作用為之；詳言之，即原審之代理人或辯護

人得為被告之利益代被告而上訴，其上訴人是被告而非



司法院釋字第三０六號解釋

代理人或選任辯護人，惟依法條之文意顯示僅須上訴狀

中之內容足資表徵因被告不服原審判決，代理人或選任

辯護人基於為被告之利益依法律所賦予之權能代其行使

上訴權即可，並未有於上訴狀之當事人欄中須如何記載

或署名應以何種格式為之云云之規定，是以司法院院解

字第三０二七號解釋暨最高法院五十三年台上字第二六

一七號判例所稱：刑事被告之原審辯護人雖得為被告利

益提起上訴，但既非獨立上訴，其上訴應以被告名義為

之，若以自己名義提起上訴，即屬違背法律上之程式等

語，顯然是限制了原來法條規定之原意，因為刑事訴訟

法第三百四十六條乃是法律為被告利益著想特賦予被告

之代理人或選任辯護人之法定上訴權，故祇要其上訴內

容中已足資顯示係代理被告上訴之意即可，而不應祇拘

泥於上訴狀格式之撰寫。況且，選任辯護人之功能顧名

思義即是為保護被告之正常利益而設，該「身分」之內

容即含有「被告代理人」之義，故祗要上訴狀內容足資

顯示為某特定被告利益上訴即應已表示其為代理上訴之

真意，更不應拘泥於具狀人之署名者與格式。再者依憲

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以上各條列舉，除為防止妨礙

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

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今上開司法院

解釋及最高法院判例既未經立法程序，且非基於憲法所

明定之必要即擅於限制剝削人民基於憲法第十六條所生

之訴訟權，故該解釋判例因與憲法牴觸，自應屬無效，

乃屬至然。

觀之本案，聲請人於上訴第二審之上訴狀中具狀人欄故

僅載選任辯護人李０然律師之名，然於上訴狀之當事人

欄中已明白表示李０然律師是被告之選任辯護人，亦即

已表明了是聲請人之辯護人以代理人之身分代理聲請人

上訴之意，況於狀中內容更已表明「為當事人即被告林

０華因涉嫌貪污乙案」，是該狀中顯已表明是為聲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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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利益上訴，殊屬甚明。況依六十六年四月十二日、六

十六年度第三次刑庭庭推總會議決議所示：「⋯⋯按不

合法律上之程式可補正者，依指有上訴權人手續欠缺，

如上訴狀未簽名蓋章，未提出繕本等情形而言。

⋯⋯」，職是，聲請人於第一審法院判決有罪時，由０

然法律事務所之承辦人以第一審選任辯護人李０然律師

之名義，蓋用李０然律師之印章，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

四十六條規定為聲請利益而上訴，且其上訴亦未與聲請

人明示之意見相反。固然於上訴狀之具狀中未明載「林

０華」三字，然依首揭法條、最高法院決議，及上訴狀

內容中已載有「當事人即被告林０華⋯⋯」等語，況聲

請人係屬有上訴權人，是以上訴狀之未合程式亦僅係聲

請人未於上訴狀中簽名蓋章而已，然第一審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板橋分院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二條但書之規

定原應命聲請人定期補正，第一審法院卻未為之，此已

屬違背訴訟之一。另於第一審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

六十三條之規定將該案卷宗及證物送交第二審法院後，

第二審法院並非立即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七條規定

以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而駁回聲請人之上訴，反而係

於七十七年四月七日開庭時，非但接受聲請人，並接受

聲請人對第一審判決聲明不服之意思表示，續而更於七

十七年四月七日接受聲請人所庭呈聲請鑑定、履勘現場

狀，且於第二審審理之七、八個月過程中，第二審法院

每次開庭調查、審理均有傳訊聲請人，且聲請人亦均遵

諭出庭應訊，並呈遞上訴理由狀事，試想倘若第二審法

院非已接受聲請人之補正，第二審法院何須讓聲請人踐

行完整之訴訟程序，況於第二審法院七十七年九月二十

一日審理時，聲請人亦再具狀補正聲明上訴，故有關聲

請人之上訴不合法律上程式之情事，自已因補正而治

癒，第二審法院未明究裡，遽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

七條之規定駁回上訴人之上訴，第三審法院亦未察仍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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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第二審，顯屬有誤。此揆諸最高法院六十四年七月十

五日、六十四年度第四次刑庭庭推總會決議、最高法院

五十五年度第三次民刑庭總會決議、五十二年第二次民

刑庭總會決議及最高法院五十三年台上字第一二二０號

及二十五年上字第三二三一號判例所示亦可知之。

綜上所述，最高法院七十八年台上字第八五八號刑事確定

判決適用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四十六條、司法院院解字第三

０二七號解釋、最高法院五十三年台上字第二六一七號判

例所為之解釋，顯然與憲法牴觸。聲請人茲並依據司法院

大法官會議法第十二條之規定，請求大院大法官會議同意

聲請人暨代理人到會說明，俾維憲法保障之合法權益。

此 致

司法院

聲請人：李０然 律師

林０華

附件三：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七十八年度台上字第八五八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處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０興 （住略）

勤０燦 （住略）

黃０漢 （住略）

林０琦 （住略）
上二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王寶輝 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０華 （住略）

上 訴 人
即林０華之
選任辯護人

李０然 律師

被 告 鄭０元 （住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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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０堂 （住略）

莊０壽 （住略）

林０宏 （住略）

蘇０勝 （住略）

許０林 （住略）

鄭０益 （住略）
右 一 人
辯 護 人

徐０智 律師

上上訴人等因被告等貪污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七十七年

十一月十五日第二審判決（七十七年度上訴字第六六八號，起訴案

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七十六年度偵字第二四五六、二四五七、二五

八０、二八一九、二八二九、三五五０、五九四七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陳０興、勤０燦、黃０漢、林０琦、鄭０元、潘０堂、莊

０壽、林０宏、蘇０勝、許０林、鄭０益部分均撤銷，發回臺灣高等

法院。

林０華及李０然律師之上訴均駁回。

理 由

本件分三部分說明之：

一、陳０興、勤０燦、黃０漢、林０琦部分：原判決撤銷第一審關於

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陳０興、勤０燦、黃０漢、林０琦部

分之判決，仍論處陳０興、勤０燦，共同連續依據法令從事公務

之人員，對於主管之事務，直接圖利及黃０漢、林０琦與依據法

令從事公務之人員，對於主管之事務，直接圖利罪刑，固非全無

見地。惟查（一）據余０偉在法務部調查局臺北縣調查站（下稱

調查站）供稱：「我於七十年間在臺北縣淡水鎮樹林口糞箕湖小

段第三０號買了約六千坪土地，同年十一月間許０林找到我，並

帶我到賓士園別墅區施工地點現場察看，要求我投資，我看現場

工程已建很好，乃應他的要求給付新臺幣（下同）一千八百萬元

投資，許０林亦將其中二千多坪過戶我名下，後來許０林作假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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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我騙錢，我告到法院被判刑八個月，工地因而停工，乃由承購

戶自組復建委員會，後復建委員會找建商林０奎（即林０宏），

林找我說因原來的路坍塌，需使用我的土地始得通往山頂上七十

多住戶，另外在緊接我的土地旁邊林０奎尚有一塊地，登記名義

人許０林，要一併變更設計領取雜項執照，我原則同意，林０奎

乃叫建築師黃０漢找我，並稱上項變更手續需付二十萬元設計

費，當時我同意領得執照後才給付，但以後並未給付」（見偵字

第二四五六號卷（一）第一七二、一七三頁），如果無訛，此項

變更雜項執照之請領目的，似非專為圖利於余０偉，乃原審未注

意及此，認定黃０漢於七十三年一月二十日將余０偉約六千坪土

地併入賓士園別墅區申請變更雜項執照，經陳０興等違法核准，

係由陳０興、黃０漢、林０琦共同圖利余０偉所致，已與卷存證

據不盡適合。（二）依卷存資料顯示，賓士園別墅係由許０林委

託莊０壽以林成基建築師申請雜項執照開始整地，至六十九年九

月間已向臺北縣政府請領建造執照六張，鳩工興建房屋，至七十

四年十一月間許０林另邀余０偉投資參與其事，七十一年十一月

間又因資金短缺，將該別墅未完工部分交由承購戶所組成之復建

委員會接管，該委員會於同年十二月八日轉由林０宏繼續興建，

林０宏再委託被告黃０漢仍以許０林及建築師林成基名義完成未

竣工程，根據此項事實，七十二年八月以後該賓士園別墅工程之

承建人應為林０宏，黃０漢不過受託辦理有關該工程之申請繪圖

等事項，除林０宏應付與一定之報酬外，似無其他利益可圖。至

於林０宏雖曾向黃０漢之妻即共同被告林０琦借款一千六百萬

元，業經林０宏以賓士園之土地為其設定抵押擔保並經登記完

畢，又據林０宏具書陳明在卷（見偵字第二四五六號卷（二）第

一四八、一四九頁），黃０漢是否可能不與林０宏商議而與林０

琦自作主張逕與陳０興、勤０燦等勾串舞弊以及陳０興、勤０燦

之核准該工程以許０林名義所提出第一次雜項執照變更申請案，

是否確係圖利黃０漢一人所為，即非無疑，原審未詳調查，遽認

陳０興、勤０燦之核准該申請案係直接圖利於黃０漢一人，而未

及於林０宏，亦非無審究之餘地。（三）賓士園別墅工程於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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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所提出之雜項變更設計申請案固為陳０興、勤

０燦所經辦及核准變更，但據陳０興辯稱：「雜項執照變更設

計，依建築法第三十九條及第八十七條規定，可以增加面積、範

圍及標高，建築師出具之不實完工證明書除有明顯證據認為不實

外，承辦人無從得知，本案申請書所附完工證明書，被告並不知

其係屬偽造，予以核准，乃依法行事，並無圖利何人之故意」。

勤０燦辯稱：「被告並非承辦人員，僅負書面審核之責，該賓士

園別墅雜項執照設計變更申請案，既據申請人提出有關文件，又

經承辦人簽註於法可予准許之意見，被告予以核准，於法並無不

合，絕無圖利何人之犯意」各云云。查處理公務縱有違失，如無

犯罪故意，僅能予以行政處分，原判決既未說明以上各人之辯解

何以不足採信，又未敘及其圖利於黃０漢之動機究竟何在以及將

可為黃０漢圖得如何之利益？徒以其核准該申請案，有違法令，

而論以圖利罪責，不僅有嫌理由不備，且不足為適用法律之根

據。陳０興、勤０燦、黃０漢、林０琦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

分不當，檢察官上訴意旨對此部分，亦有所不服，均難謂無理

由。

二、鄭０元、潘０堂、鄭０益、莊０壽、林０宏、蘇０勝、許０林部

分：原判決撤銷第一審關於鄭０元、潘０堂、鄭０益、林０宏、

莊０壽部分之判決，仍論處莊０壽共同行使從事業務之人，明知

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

眾及他人罪刑，並改判鄭０元、潘０堂、鄭０益、林０宏無罪，

另維持第一審諭知蘇０勝、許０林均無罪之判決，固亦非無見

地。惟查（一）依卷存資料姚０華為上開三十號基地所有人之一

（見雜項執照變更案卷（二）第二十一頁），據該姚０華在調查

站應訊時明白表示同意該土地交許０林建造賓士園別墅之同意書

上其私章非其所蓋，亦未委託任何人在該同意書上蓋其私章，許

０林雖曾向其言及在該土地上興建房屋，但為其所不同意（見偵

字第三五五０號卷第一五、一六頁），而此項雜項執照之申請為

莊０壽所提出，又據其供承在卷（見偵字第二八一九號卷第三

頁），如果該同意書關於姚０華部分確為偽造，許０林、莊０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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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難謂無關連，原審未說明姚０華此項不利於許０林、莊０壽之

供述何以不足採信，據認許０林、莊０壽被訴偽造此項文書（即

同意書）之犯罪不能證明，自嫌率斷。（二）蘇０勝於調查站曾

供稱：「我有發現變更案之基地面積超過原雜項執照工地之面積

及雜項執照所請面積，因為設計人為莊０壽，其與我熟並曾請我

幫忙，故予准許變更，此案由潘０堂技正決行，我送潘０堂審核

時有將原卷及全卷送呈，潘也知道此案有弊（見偵字第二四五七

號卷第七頁），莊０壽在調查站亦曾供稱：「按規定在山坡地申

請建照之基地面積必須在雜項執照基地面積內方能核准，而六十

九建三九七二號建照基地不在六九雜０四六號雜項執照基地面積

內的情形當時曾向蘇０勝及技正潘０堂說明，並拜託他們批准，

所以他們就核准了」（見同上卷第四頁），似皆足以證明莊０

壽、蘇０勝、潘０堂對於此項申請案不無圖利之犯行，原審對此

二人不利於己及潘０堂之供述，疏未注意，於刑事訴訟法第二條

第一項之規定，亦難謂無違背。（三）鄭０元在檢察官偵查中曾

供稱：「這土地（按指賓士園別墅基地）共申請變更設計二次，

變更設計之面積超出原核准面積」（見偵字第二四五七號卷第十

二頁），再參以林０琦在調查站所供：「該案初由陳０興辦理，

由於渠有心幫忙，故甚順利，鄭０元部分亦復如此，送至潘０堂

時被擱置數日，我乃直接找潘０堂希望儘速審核通過，同時亦請

莊０壽幫忙向潘０堂、鄭０益說情，後來莊０壽通知我潘０堂、

鄭０益均已過關」。「陳０興、鄭０元、潘０堂都知道賓士園案

已擴大基地面積，並侵犯到陽明山國家公園預定地」（見偵字第

二四五六號卷（一）第一八一頁），在檢察官偵查中所供：「不

管在何關節被擋住時，我就去找莊０壽或建商林０奎，要他們自

己想辦法解決才能通過審核」（見偵字第二四五六號卷（二）第

五二頁）以及余０偉在調查站所供：「將我的土地併入賓士園別

墅區是林０宏找我的」（見同上卷第一七一頁）各云云。而該變

更設計之第一次申請案又確為林０琦所供各人所經辦（見雜項執

照變更設計案卷（一）所附有關資料），似皆足以證明陳０興、

鄭０元、鄭０益於審核該申請案時，知悉擴大面積之結果，已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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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陽明山國家公園禁建預定區域，苟無圖利犯意，似難至此，原

審置此不利於鄭０元、鄭０益、林０宏之證據於不顧，仍均諭知

其為無罪，於採證法則，尤難謂為無違。檢察官上訴意旨執以指

摘原判決關於鄭０元、鄭０益、莊０壽、林０宏、蘇０勝、許０

林部分不當，亦非無理由。以上兩部分之上訴既均有理由，即應

認有發回更審之原因。莊０壽行使偽造業務上文書部分固未上

訴，但此部分與其行使偽造私文書及圖利部分有裁判上一罪關

係，自應併予撤銷發回。又勤０燦被訴其餘部分，與上開應發回

之部分具有連續關係，亦應一併發回。

三、林０華及李０然律師上訴部分：按刑事被告之原審辯護人雖得為

被告利益提起上訴，但非獨立上訴，其上訴應以被告名義行之，

若以自己名義提起上訴，即屬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本件被告林０

華經第一審判決後，並未提起上訴。其在第一審之辯護人李０然

律師雖曾為林０華之利益提起上訴，然其上訴狀係以其自己名義

提起上訴，即其上訴狀當事人欄係載明：「上訴人即被告之選任

辯護人李０然律師」。具狀人亦僅載明為「李０然律師」。顯非

以被告名義提起上訴，揆之上開說明，其上訴自屬違背法律上之

程式，原審因予判決駁回，經核於法尚無違誤，林０華及李０然

律師之上訴意旨，指為不當，非有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第三百

九十六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七 十 八 年 三 月 九 日

（本件聲請書其餘附件略）


